
 

证券代码：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5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12 月 17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2 月 16 日～2018 年 12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17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16 日 15:00—2018 年 12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曲阜圣阳路 1 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38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4,392,5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603%。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2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4,468,3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857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9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924,28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30%。 

（2）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王莉律师和武光刚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逐项审议表决通过。 

（1）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2）目标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3）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4）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5）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6）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7）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9）股份锁定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0）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2）关于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3）业绩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4）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4、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6、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7、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报告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8、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

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4、审议通过了《关于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民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8 年-2020 年）>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

关事宜的议案》 

因公司股东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

关联方，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 75,536,179 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8,851,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

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08,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